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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的推動，源於民國八十二年行政院訂頒「行政革新方案」，該方

案將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列為行政革新的實施要項，由本局負責規劃推動。及至民國八十七

年行政院審議通過「政府再造綱領」，將研訂委託民間參與公共事務相關法令的業務，交由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賡續推動，推動以來雖已有部分成效，惟均限於行政事務委託外包，如清潔、

資訊等事務委託民間辦理，對於公務人力精簡及降低政府財政負擔，成效著實有限。為期善用

民間資源與活力，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及品質，活化公務人力運用，並降低政府財政負擔，本局

前於八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與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主計處等機關首長

共同會商，並簽報張前院長俊雄決定由本局為主辦單位，負責該項政策的規劃及執行工作。 

 

近日行政院游院長宣示，將規劃全國高速公路開放委託民間經營，並指示行政院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成立中央機關業務委外審查小組，就各機關業務進行審查，以移撥地方機關或委託

民間經營方向處理，如屬後者則交由本局負責輔導，並列管員額的運用。因此，未來我國政府

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的政策設計，必須從一種動態的、不斷變遷的改變過程與產品的設計觀點，

以增加政策問題與政策方案之契合度（翁興利等,民 87）。故本文從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的理

論基礎、各國政府及我國政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的方式（現況）及成效、以及我國面臨的

困境予以分析，並提出解決方案，期望能使此項政策的執行能更為順遂。  

 

貳、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的理論基礎 

自 1979 年英國柴契爾夫人大力推動民營化（privatization）政策後，政府部門藉由委託外包

（contracting out）、業務分擔（load shedding）、共同生產（coproduction）、或解除管制（deregulation）

等方式，將部分職能業務轉由民間部門經營，惟政府仍須負擔財政籌措、業務監督及績效成敗之

責任（江岷欽、林鍾沂，民 89：367），成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一種新趨勢（Levin  ＆ 

Sanger ,1994；Linden, 1994）。其中委託外包（contracting out）方式是民營化策略措施中最常為人

使用，其意指透過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簽訂契約關係，由政府提供經費或相關的協助，由民間部

門履行契約中的規定項目或對「標的團體」（target population）提供服務，並在契約中載明雙方的

職責、義務、期限及標的團體人數（Savas, 1987；張世賢、陳恆鈞，民 86；江岷欽、林鍾沂，民

89：388）。而提供公共服務的民間部門其範圍可涵蓋企業組織或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此一委託外包的發展，深受「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學派的影響，

此一學派重要觀點包括：（1）駁斥傳統公共行政「萬能政府」的主張。（2）認為政府的角色與職

能必須有所調整，方能因應環境的快速變遷。（3）倡導企業管理技術、服務與顧客導向及市場型

態機制。（4）縮減政府部門的活動範圍，主張由公私部門合作生產或由私人部門承接辦理，並透

過民營化、契約外包或ＢＯＴ方式執行。（5）善用民間資源與活力，將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

型塑「中空型政府」（Hollow Government）（江岷欽，民 88；孫本初，民 87；詹中原，民 88；Peters, 

1993）。而「新公共管理」學派中主張市場機制主導公共服務提供的理論，如「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 theory）、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cost theory）及雇主－代理人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

便成為委託外包的主要核心理論基礎，茲將上開三理論分述如下（吳瓊恩，民 85；黃榮護等，

民 87；丘昌泰，民 89：45-50；范祥偉，民 90）： 

（一）公共選擇理論 

公共選擇學派主張減少政府的職能，其認為許多財貨與服務應交由更有效率的市場來生產與

提供，近年來全球風行的民營化與簽約外包等作法，可說是此一建議之具體表現。如不得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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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必須提供特定財貨與服務時，最好也要透過「準市場機制」（quasi-market mechanisms），如「使

用者付費」原則，來調和供需關係，達到較有效率的資源配置。 

（二）交易成本理論 

交易成本理論學者認為任何產品或服務的生產與提供，必須先衡量其交易成本，並評估由公

部門提供所創造的效益是否高於私部門，再決定是以公權力來主導產品或服務的生產與分配，抑

或是由市場的自由競爭來提供。此一理論的貢獻在於將交易成本的概念引進公部門，且將成本的

內涵擴充，除經濟成本外，亦包括政治和社會的成本在內。 

 

（三）雇主－代理人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 

雇主－代理人理論學者認為在政府與廠商的關係上，政府可將某些業務以契約外包的方式委

託私人來負責，政府基於監督之立場控制其品質，藉此縮減政府組織的規模與責任。 

 

參、各國政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的方式與成效 

 

鑒於世界各國在 1980 年代後均積極規劃推動政府再造工作，期以獲致高品質的公共服務。

因此，本文擬選擇英、美、德、法、日五國分析其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的方式與成效（蘇彩足、

施能傑，民 86；黃臺生，民 90；廖正村，民 89；江岷欽，民 88；Osborne &  Plastrik, 1997）： 

一、英國 

英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自柴契爾夫人 1979 年執政時期大力推動民營化運動為其開端，

並於 1988年提出「續階計畫」（The Next Steps Program）改革文官體制，在核心部會（core departments）

下設「執行機構」（executive agency），以執行中央政府公共服務傳輸功能。核心部會透過績效契

約方式將大部分業務委託執行機構辦理，並由執行機構「執行長」（chief executives）對年度績效

達成與否向核心部會首長負責。另對於政府業務均先運用「市場測試」方式（market testing）評

估該項業務的性質是否由政府自行提供或由民間辦理更有效率。如為後者，則進行規劃將該項業

務委託民間辦理（范祥偉，民 87）。目前英國已實施委外的項目包括：建築物維護、資料處理、

車輛維護、醫院、緊急救助、監獄收容矯治、廢棄物清運與處理、街道橋樑維護、交通號誌、委

託會計師執行金融檢查業務、車輛違規拖吊、警察約談筆錄的錄音謄錄等工作（劉宗德，民 89）。 

二、美國 

美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係由政府與民間部門簽訂「公共契約」或「政府契約」規範其

運作或履行。由於美國對委託外包的態度較為積極，並以個案認定方式，評定委外有無違反「政

府本質職能」。目前美國政府已實施委外項目包括：建築物維護、資料處理、車輛維護、醫院醫

療服務、監獄的收容矯治、緊急救助、廢棄物清運與處理、街道橋樑維護、交通號誌系統維護、

車輛違規拖吊等（劉宗德，民 89）。 

三、德國 

德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涵蓋範疇較廣，除傳統公權力的授與之外，尚包括行政業務委

託，以及課予人民公法上的義務等。且民間委託係為憲法所允許，惟行政委託屬於法律保留的範

圍，必須基於法律或法律的授權方能辦理行政委託。至於民間委託方式，包括：（1）經授權行使

國家高權的私人：係指對外獨立行使國家高權，而完成一定的國家任務，其法律地位相當於行政

主體，具有實質行政機關的性質，如食品衛生檢查專員等。（2）行政助手：係指非獨立以自己名

義行使公權力，而是直接受國家機關的指揮命令從事活動，國內學者亦有稱其為「輔助行政」、「執

行輔助」與「行政助理」等別稱。（3）基於私法契約而獨立從事公務的私人：如國家委託廠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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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高速公路或建造捷運系統（劉宗德，民 89）。 

四、法國 

法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包括「政府採購」與「公務委託」兩種類型，前者係屬單純的

採購，涉及政府預算的合理使用；後者因提供服務給人民，其所牽涉者不單僅是預算撙節問題，

尚包括政府對人民生存照顧的責任。由於法國政府認為民間介入公共服務或活動的經營管理是其

傳統，所涉及的領域自然相當廣泛。目前法國政府實施委外項目包括：（1）公務委託：早期公務

委託均由民間部門提供資金與技術，並由政府以公權力創設經營環境、保障經營者利潤做為其對

價的特色，如污水處理廠、屠宰場的設置及垃圾的收集與處理等。（2）行政性公務委託：近年來

行政主體將直接經辦的行政性公務委託，如醫院的經營、公路橋樑的維修管理，以及老人安養中

心、博物館的經營管理等（劉宗德，民 89）。 

五、日本 

日本政府在法律層面對於民間委託的概念，係指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的事業或事務，不由國

家或地方公共團體直接處理，而基於達成行政任務的要求，由行政機關在保留必要監督權限的前

提下，透過單方授權或契約等形式，將其委託民間企業或私人代為處理。目前日本政府實施委外

項目包括：（1）事務事業的委託：以機關廁所的清潔等內部管理事務所佔比率最高，其次為道路

測量、地籍圖的製作、自來水費用的徵收等行政事務。（2）設施管理委託：以養老院、老人福利

中心等機構為主（劉宗德，民 89）。 

 

肆、我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的現況與成效 

 

本局自民國八十九年底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承接此項重大政策任務以來，依據行政院核

定之「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計畫」，於九十年六月間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及學者專家籌組成

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委員會」，該委員會除聽取行政院衛生署、勞工委員會、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員會及本局推動機關整體委託民間辦理的規劃及執行進度報告外，並對委外年度工作

計畫方針、委外相關法制問題，以及委外後節餘人力及經費運用如何作為獎勵誘因，提供策進意

見。另為使各機關在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時能有具體明確依據，本局已將「行政院及所屬機關

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地方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補充規定」暨「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九十年度下半年及九十一年度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工作計畫」，於九十年五月四日、六月

二十二日、八月二十九日通函各機關據以辦理。 

 

目前規劃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對象係以行政院及所屬現已成立或籌備中之機關，其業務屬公共

服務或執行性質，或委託民間辦理將更有效率者，並由各機關依上開要點成立委託民間辦理專案

小組，指定副首長或幕僚長一人負責督導。另將內政部、財政部、教育部、行政院衛生署、環境

保護署、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文化建設委員會及勞工委員會等機關列為推動重點部會，並鎖

定社教、社福、文化、醫療、職訓、研究等業務，請各主管機關進行可行性評估，同時擇期提行

政院財經小組及本局籌組之推動委員會報告規劃及執行進度。未來行政院將籌組「公立醫院多元

化經營專案小組」，負責全權推動醫院多元化經營相關事宜，並請胡政務委員勝正擔任召集人，

由衛生署研擬設置要點及辦理後續相關幕僚工作。 

 

依據上述實施要點辦理業務委託，包括「各機關委託民間經營或管理」、「業務項目委託民間

辦理」二大類，前者之執行方式可分為「公辦民營」、「公民合營」、「初期公民合營，逐步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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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部分公營，部分民營」等；後者之執行範圍涵蓋「內部事務或服務」、「行政檢查事務」、「輔

助行政」等。本局此次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政策，係以「整體機關（構）委託民間經營或

管理」為主，在近一年多以來的具體成效，包括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及兒童交通博物館、高雄

市立旗津醫院、高雄縣立鳳山醫院及岡山醫院、教育部所屬海洋生物博物館、本局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新建大樓等委託民間經營，在委託經營期間約可節省人力五五四人、節省經費二三六億元；

至於「業務項目委託民間辦理」部分，各機關推動歷年來早已有具體成效，目前則由各機關自行

列管。 

 

另為加強委託民間辦理推動人員專業知能，本局陸續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地方行政研習中

心等訓練機構開設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課程，並於九十年七月至九十一年二月間邀請中央機關

及地方政府代表參加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工作暨法制研討會及座談會，計十六場次，合計調訓

一、八四０人，期藉灌輸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理論與實務經驗，希望能使委外工作推動更為順

利。並依推動期間與各機關互動及研討會、座談會各方反映意見，彙編「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

辦理實例暨契約參考手冊」提供各機關參考。此外，政府改造委員會「興利創新的服務機制」分

組，已將「推動公共服務委託外包，強化公私協力合作關係」列為該分組重要議題，並由黃委員

俊英擔任召集人，殷委員琪、翁委員興利擔任指導委員，希望藉此一方式，達成政府塑身、提升

服務品質的目標。 

 

伍、我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的困境與解決方案 

 

鑒於「整體機關（構）委託民間經營或管理」的政策方向，未來政府部門各級首長對於公共

服務的提供，必須重新思考是否須由政府提供，或移轉由民間企業或非營利組織辦理，何者較有

效率或品質。此一策略性思考由於涉及層面廣、執行難度亦較高，目前在推動上面臨的主要問題，

包括現有機關整體委外時人員如何安置、新成立機關整體委外涉及相關法制問題，以及新增業務

只以請增員額單向思考，未見以此項業務由政府或民間承辦較有效率來解決等。上述問題形成中

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推動整體機關（構）委外時，不僅首長配合意願不高，且會招致人員強力抗拒，

衛生署署立嘉義醫院原擬以公民合營方式推動整體委外受挫，即是顯著案例。因此，擬舉出下列

幾項重要問題，並研擬解決方案如下： 

 

一、 機關首長要有推動委外決心：海洋生物博物館推動「部分公營、部分民營」的成功案例，

以及近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積極推動所屬核能研究所規劃財團法人化，上述案例均有

賴首長「由上而下」的積極推動與支持。 

 

二、 將機關（構）現有人員予以騰空：從本局推動機關整體委外經驗得知，只有將現有機關

人員移撥至其他機關或運用優惠退離方式，將機關人員一次騰空，如高雄市立旗津醫

院、高雄縣立鳳山醫院、岡山醫院等案例，機關整體委託民間經營，方能獲致成功。 

 

三、 提供組織設計的多元化選擇：由於組織變革的形式相當多元化，有些機關同仁誤以為本

局在政策規劃上要將所有機關（構）均委託民間經營，實際上，每一機關（構）是否適

合委託民間經營，尚須經過學者及實務專家審慎評估，且機關（構）整體委託民間經營、

「部分公營、部分民營」等方式僅為組織設計多元化型態之一，尚有公法人化、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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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化等組織設計運作新型態可供執行機關選擇，此皆為未來政府思考組織及業務再造的

新政策設計方向。 

 

四、 規劃行政機關及民間業者誘因機制：對於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後，將節餘的人力或經

費提撥相當比例給主管機關運用，讓其有誘因才會主動配合政策推動。另公務人員長期

受到依法行政原則的思考影響，故其設計的招商方式可能對於民間廠商較無吸引力，以

致於常有流標現象。因此，在委外過程中能夠設計吸引廠商投標的誘因，成為委外方案

是否能夠推動成功關鍵所在。 

 

五、 解決行政人員面臨的委外法制問題：行政人員在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時，常會遇

見的法制問題，如公權力委託是否均需有法律依據等。此項問題經本局函請法務部釋

示，經該部行政程序法諮詢小組第二十六次會議決議如下：「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僅係公權力委託容許性之概括規定，並非委託之法源依據，且其適用範圍以對外

行使公權力之委託為限。至於公權力事項如客觀上不須以形式意義的法律（即立法院通

過總統公布之法律）或法規命令作為依據，行政機關亦得執行者，例如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學生獎助學金等等，而實際上亦無形式意義的法律或法規命令存在時，此種公權力事

項之委託即無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之適用。此外，行政機關在法容許範圍內，以私法方

式實現行政職務而不涉及公權力之行使時，自亦不適用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規定。」因

此，行政機關執行業務行使公權力，如在客觀上或實際上均毋須法律或法規命令作為依

據時，自毋須在每一行政作用法規定授權依據，始得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另行政

機關在法容許範圍內，以私法方式實現行政職務而不涉及公權力之行使時，自得依民法

或政府採購法等方式辦理。 

 

六、 研訂委外專屬法律，並配套修正相關法制：本局未來將成立委外專法研究小組，針對「政

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條例（草案）」作妥適的規劃；另依德國預算原則法施予國家一種

推動民營化的軟性壓力，即根據經濟與節約原則，國家對國家任務或服務公共目的之企

業活動是否在何種範圍內交由民間或獨立組織經營，以至於「除任務化」的可能，負有

評估的義務，建議行政院主計處納入預算法中規範（許宗力，民 90）。 

 

七、 建立委外後監督機制：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後，政府仍有監督之責，因此，本局未來

亦將委外後監督機制設計列為重要課題，以預防民間廠商在委託經營期間有經營不善情

形發生。 

 

陸、結語 

 

陳總統宣示「民間可以做的，政府就不要做」的政策願景，經證諸世界先進各國政府再造趨

勢，均透過政府角色與職能的重新調整規劃，運用委託外包（contracting out）方式，將公共服務

移轉民間辦理，不僅可善用民間資源與活力，更可促使公共服務具有效率與品質，在在顯現出政

府角色已轉化為「導航」（navigating）的角色。因此，期望我國在此一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政

策規劃與執行上能有新的視界，除能善用民間專長、技術及資源投入公共服務，以提升公共服務

績效與品質外，更可改善政府形象，增加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感，節省政府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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